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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大葉大學(以下稱本校)為鼓勵教職員工爭取校外產學合作計畫，提昇教學、研究
及服務之績效，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計畫」係指由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以下稱

委託單位）委託或獎補助本校教師（以下稱計畫主持人），運用本校師資、人力、場地
及儀器設備等資源所執行之計畫。其範圍如下： 

          一、委託案型計畫類：產、官、學、研單位委託或合作且有簽訂計畫合約者。  

          二、服務性業務類：量測、試驗、化驗、分析、規劃、鑑定及智慧財產運用等技

術性服務案件者。  

          三、獎補助型專案計畫類：包括國科會(含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及教育部之計畫。 

第四條    計畫主持人及本校參與計畫之相關人員於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期間，不得影響正常
教學及行政事務。 

第五條    產學合作合約之簽訂，校長為法定代表人，並由計畫主持人負責履行契約之義務，

合約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計畫名稱及內容。  

  二、計畫經費及期程。  

  三、雙方權利義務。  

  四、產學合作計畫履約保證書 

  五、其他相關事項。 

如委託單位另有合約格式，得參酌使用其格式，但不得有損害本校權益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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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收支運用及核銷，應依合約規定內容、本校會計室經費作業

手冊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產學合作計畫所需研究助理人事費、保險費及離職儲金，應由計畫經費支應，專
任人員並應依本校進用約聘人員管理要點規定辦理。本校專任職員不得兼任研究人員
或研究助理。 

第八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管理費，由政府機構補助者，依其規定辦理；由其他單位補助者，

應佔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十五以上為原則。 

      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百分之四十五由學校支用，其餘分配予計畫主持人百分之四

十八、所屬學院百分之二及所屬系(所或中心)百分之五，做為管理費回饋金。計畫經

費已獲學校配合款者，則管理費回饋金折半。 

          特殊計畫之管理費得依各該徵件條件，另案簽核辦理。 

第九條    產學合作計畫人員之酬勞，應依合約規定編列。為鼓勵本校教師及研究單位爭取
產學合作計畫，針對研提計畫申請書獲得核定通過與否，分別給予以下不同獎勵： 

    一、若計畫獲得核定通過且合約亦有規定編列管理費時，則依前條之管理費分配
原則，回饋計畫主持人。 

    二、若計畫獲得核定通過，但合約規定未能編列主持費與管理費（兩費用皆未編
列者），得申請核發計畫獎勵金，獎勵金為經常門金額之百分之三，若學校已
核給配合款者則折半採計。獎勵金須待計畫執行完畢，由計畫主持人簽報校
長核定後，始得發放。另各子計畫獎勵金額分配方式由該整合型計畫總主持
人協商決定，其分配比例及名單應於申請獎勵金時註明。上述獎勵金由研究
發展處編列預算支應。 

    三、教育部計畫申請獎勵金之部分，僅採認人才培育及學程改進相關計畫，其他
計畫不予採計。 

    四、教育部產碩專班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五為學校保留款(含其他行政業務費用百分

之五、行政管理費用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為學院業務費用；百分之三為學
系(所)業務費用；百分之七十為計畫主持人執行業務使用。 

    五、若計畫未獲核定通過者，得列入本校教師評鑑或升等辦法之輔導及服務評鑑
項目，予以加分獎勵。由計畫主持人向研究發展處申請提案證明，作為教師
升等或評鑑佐證資料。 

第十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管理費回饋金與計畫獎勵金核銷，應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

回饋金及計畫結餘款核銷準則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